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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项目（人选/组织）应满足以下条件：
提名项目（人选/组织）应满足以下条件：
　　1.突出贡献奖：提名在我省长期从事自主创新工作，为建设科技创新强省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工作单位应在广东省内。
　　2.自然科学奖：提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并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其成果仅限在国内立项。要求必须提交公开发表的论文或专著，并且公开发表时间应为2年以上（即2018年5月31日前发表）。每位完成人必须是代表性论文或专著的作者。
　　3.技术发明奖：提名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方法、材料及其系统等取得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并且成果的核心技术必须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项目的前3位完成人都必须是本项目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之一（授权发明专利发明人少于3人时，发明人在提名项目中的排名优先）。
　　4.科技进步奖：提名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为促进我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要求必须提交已获授权的知识产权证明或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等。
　　5.科技合作奖：提名对我省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且工作单位在境外（或省外）的个人或注册地在境外（或省外）的组织。
　　6.提名者可提名外籍科研人员参加自然科学奖评审。所提名的外籍科研人员应在广东省内连续工作不少于4年，每年在广东省内从事科技研发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7.获省科学技术奖的个人不得连续两年被提名，同一完成人同一年度只能被提名1次。2019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无论排名先后，无论奖项类别，均不得作为项目完成人参与2020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
　　8.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要求所有完成单位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第一完成单位应在广东省内注册。被提名项目必须提供相应的科技成果登记证明。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含基金计划）支持的项目，应当提供结题验收证明。
　　9.提名项目所列论文、专著应在国内为主完成，知识产权应归国内所有。论文论著署名第一单位（标号为1的单位）为国外单位的，不得作为省科学技术奖所有奖种评审的代表性论文专著。
　　10.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要求成果已整体应用2年以上（即2018年5月31日前已应用）并需按照提名工作手册中有关要求提供应用情况和效果（效益）佐证材料。涉及有行政许可审批要求的，必须提交相应的行业许可批准证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械、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电力设备、压力容器、“三废”排放、动物实验等），且获得批准时间达到2年以上，即2018年5月31日前已获得批准。土木建筑工程整体工程类项目要提交2018年5月31日前的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11.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成果，不受论文专著公开发表、行政许可审批或整体技术应用“满2年以上”的限制，第一完成单位需提供情况说明作为附件。
　　12.提名项目（人选/组织）所使用的成果应为非涉密成果且无知识产权权属纠纷。代表性论文、专著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主编或副主编）、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专利权人、成果登记以及成果评价中所列的完成人未列入项目完成人的，以及论文署名第一的单位、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成果登记以及成果评价中所列的完成单位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的，必须征得其个人或单位同意。项目第一完成人须亲笔撰写承诺内容、签署承诺函，由相关单位盖章，并将有关知情并同意不参与报奖证明材料存档备查。
　　13.已提名的项目不可更改或增减完成人及完成单位，由提名单位发函（或提名专家签字）并经省奖励办同意后，可撤销项目提名。
　　14.提名者、被提名项目的完成人应符合科研诚信建设相关要求，自觉遵守评审纪律，对严重失信行为或违背科研伦理的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